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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修辞中的情感及其定位研究
徐梦醒

湖北大学法学院，湖北省武汉市，430062；

摘要：法律与情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法律判断无法杜绝情感的作用。修辞是主体以言说进行情感表达的主要机

制。修辞与情感具有统一性。法律修辞中的情感具有具身性，并且以命题态度衔接法律论辩中的心智与世界。通

过认知方法能够有效分析法律修辞中的情绪感知，而以交往理性为进路，可以有效应对法律论辩诉诸情感谬误中

“修辞过度”的界限。情感应当在道德哲学当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法律修辞不应当将情感因素拒之门外，而

应当宽容地评估其在法律话语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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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当中随处可见的情感表述，在法律语境当中地

位如何，现有的研究成果关注较少。法律修辞比通常的

文学等领域的修辞，更能够激发主体对规范性认同的态

度，并诉诸公平正义的理性结果权衡；另一方面法律修

辞也表征一种权威性地位，法律人的言辞不是最优美的，

但最能够影响人心。可以说，法律修辞与文学（或者诗

性）修辞的导向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前者实质上试图将

某种价值判断蕴含的情感诉求，通过理性、审慎、精炼

和确定的表述得以呈现，从而彰显正义实现规避任意；

后者则期待以丰富多彩的意境或者恰到好处的比附展

现直抒胸臆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情感诉求。但无论

是何种进路都一定程度上证成了法律修辞与文学修辞

一样，无法脱离情感在言说乃至说服中的价值所在。

1 法律中的情感

法学的研究向来以论题涉及的概念体系建构为核

心，通过诉诸相关性主题与资源来诠释某些现象与事实，

能够得出具备融贯性的理论“地图”或者“范式”。概

念本身反应研究者思虑进程，逐步由迷惑走向清晰、从

含混走向确定。他们尝试用某些具备相关性的范式来重

构法律问题或者社会问题，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不确

定性的同时，为特定法律结论的判定找寻理性的诠释范

围。“从确定性角度来说，一个理论框架的出现，很大

程度上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它需要鉴定哪些现象属于

自己的理论解释范围，而哪些则需要排除在外。这样一

种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形成决策的需要，而解释现

象则往往是其次要追求。所以详细的路径和程序，在法

学研究者眼中，意味着很强的优先性，因为结构能帮助

其从材料中带出（有时甚至是强行带出）理论。”
[1]
这

种传统法学研究方式，远不同于心理学尝试以实验数据

为基准，而规避抽象理论阐述的方式。心理学和法学之

间，无论是从学科理念还是研究方法上并非无法联通。

但从法律修辞角度来说，正如修辞表征一种价值判断或

者情绪引导的符号表述那样，法律从来也都离不开这种

诉诸主体认知、态度、立场的主观权衡空间。法律强调

理性和审慎的推论性思维，试图将现实建构为基于法律

思维的评价对象。然而，法律人的主观性要素、认知偏

见和利益诉求等因素，决定了基于结果追溯的情绪性基

础，而无法避免相应内在情境的制约。情感就构成法律

人主观成分之一。法律与情感无法明确节分。相反，两

者都会把各自的触角尽可能地向另一方延伸。忽略情感

在法律中的应用，尤其是规避法律话语中隐含得或深或

浅的价值诉求，以及伴随其中的感知与身体反应，都无

法真正发掘出证成法律立场的规范性空间，因为法律修

辞应对价值判定、法律结论影响利益分配、法律关系揭

示人性格局。

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如果大脑皮层（特

别是前额回）与情感的核心部位——皮层下神经组

织之间的联结中断时，个体的任何决策行为都有困

难，而且几乎总是作出不理性或者非最优的决策。
[2]也就是说，人类的理性决策需要依靠情感。没有

情感，人们也不能把握选择上的效用分析。[3]而法

律论辩尝试将特定理念作为成立其诉求的同时，都

无法在认知科学层面上，彻底或者部分脱离结论效

力评价的情感基础。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情

感有认知的功能，是因为情感的合理性建立在真信

念的基础上；情感还具有评价功能，是因为情感赋

予那些外在于我们的事物以价值。”
[4]
而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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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判断严重依赖于飞速的直觉闪念（如托多洛

夫以及内隐联结测量法所表明的那样）。据此我们

不得不得出这样的令人意外的结论，那就是法律无

法脱离感情，法律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人性

的脆弱而相互衔接。人的善（human good）的实现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不能控制的外在力量，而

‘情感’正是这种脆弱本性的体现。人性基于信念

而形成的道德判断，从根本上左右法律话语在涉及

最佳问题解决的可能方案。

2 法律修辞中的情感

法律修辞从来都从理性反思的角度，探索说服

过程中的理性架构，逻辑规则和情境制约，事实上，

说者自身的态度、理念、认知乃至情感，这些构成

论辩主体内在机制的成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正如

塞尔相信的那样，言说透过心智而得以表述，言说

的博弈实质上就是心智的博弈。乔纳森海特教授认

为，“单个的个体思考者善于做一件事情：常常出

于直觉原因寻求证据支持自己的立场。我们不应期

待个人能进行良好的、开放的、追求真理的推理，

特别是当他们出于自利心态或顾虑其名声之时。”
[5]而涉身心智关切主体在情境中的应激反应，直觉

性态度对于普遍听众来说，如果没有涉及另有意图

的煽动者干扰，往往都倾向于第一反应的判断。

修辞与情感具有统一性。修辞是改变意念或者

意识的主要机制，而严格的逻辑研究据此展开如何

与听众产生共鸣。通过“观点、概念、故事和理论”

等来建构世界，构成了人们可能倚重的主要信息类

型。而立场或者意识的变化，又离不开以下几项因

素（基于策略或者目的的），即理由（理性、逻辑、

类比和类型化）、研究（数据的收集）、共鸣（有

效的回应和反馈）、具体的意义重构（多样化的立

场表述方式），资源和回馈（多样化的积极强化）、

真实世界的事件（外在鲜明的论辩情境），以及对

抗（个人倾向或观点）。上述要素称为改变理念或

者立场的重要“杠杆”。Gardner 强调个体智慧的了

解对于完善和强化意识变更的说服效果，具有非常

重要的价值。而个体的信念通常具有强大的力量而

难以动摇，因而讨论理念的变更比实际上如此做容

易得多。[6]这一点带来的启发是使法律人认识到，

实践法律论辩的中探索听众（尤其是目标听众）的

智慧程度和认知水平的重要性。修辞对意象和方法

的采用，如果不能对应听众的立场、偏好、态度或

者价值观，就很难获得最佳效果。论辩并非纯粹是

语言表述问题，还涉及到身体感知和情绪认同的问

题，也可以说是具身认知的问题。认知依赖于感知

运动的身体经验，并嵌入更广泛的生物、心理和文

化情境中，感知与运动、知觉与行动在认知中不可

分离，是演化的结果。[7]论辩与感觉，乃至情绪并

不是完全割裂和分离的关系。其中发挥衔接的就是

心灵哲学中的命题态度。正是命题态度导向法律的

形成，决定了法律行为中各种关系类型的模式。

3 情感在法律论辩中的定位和意义

法律的理性证立原则，决定了直觉主义或者强

化道德伦理判定价值的传统影响深远。有学者认为，

直觉主义元伦理学因为强调规范性陈述的非经验性，

以及无法提供真实性与正确性评价标准的直白证明，

也被视为无法站得住脚。[8]斯蒂文森的情感主义，

认为应当通过道德本质的用途来影响他人，而非指

称事实，从而强调其情感功能。他所推崇的规范性

命题和其理由的之间的关系超越了逻辑，进入心理

学领域，并进而区分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证立方法。

道德判断的非真值性决定了其效力评估是无意义的，

应当转而探讨规范性命题是否得以有效证立。在阿

列克西看来，
[9]
该理论对于法律论证的研究具有重

要的意义，尽管在许多重要部分不能完全予以遵从。

事实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的过程并非绝对的演

绎推理过程，“根据大、小前提导出法律推理结论

的过程，更非一个单纯的形式逻辑推演活动，而是

一个包含认知、心理、情感、逻辑等各种因素的复

杂思维过程。”[10]其中需要法律人将眼光在事实与

规范之间往返关照，“法律适用者必须检验他面临

的‘问题’是否并且怎样在法律秩序的某一个领域

中得到规定。他的目光将在事实与法律秩序的相关

部分之间来回穿梭。”[11]其中既包括目的和利益考

量，也兼顾裁决者的自由裁量空间。

即使当下的法律论辩呈现理性格局，但其中很

大程度是为了满足自我偏见，或强化预期结果最自

我声誉评价或者经济效果的权衡基础上实现的。情

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身体感知或者毫无逻辑的应激

反射，其包含着特定价值判断和意图涉及对特定事

物、对象和状态的价值判断和轻重衡量。举例来说，

对于特定主体来说，事物或者对象在他心中占据重



聚知刊出版社 科技创新发展
JZK publishing 2025年2卷11期

162

要位置的时候，例如核心利益、至亲家属、终身事

业等等，都决定了该主体行为选择，及其法律判定

标准的厘定，同时也反映出这种反应当中包含的强

烈情感反应。如果“辱母杀人案”中，杜志浩等人

采取的手段并未达到极端羞辱的程度，或者他们选

择的对象不是于欢的母亲，而是于欢其他关系人甚

至宠物时，于欢的情感应激反应都可能随之减轻，

从而可能不会造成一死多伤的后果。显然，对于大

多数人甚至所有人来说，母亲这一角色通常都表征

一种温婉、幸福、美好的形象，代表着生命孕育和

发展的保障，同时也很有可能是最重要甚至最为神

圣的角色。基于此种语境，对这种神圣形象的任何

亵渎都意味着无法容忍的选择。也如有学者指出的

那样，“杜志浩的猥亵行为，是对家庭良好性伦理

的侵犯，不仅直接侵犯了作为女性的于欢母亲，而

且侵犯了作为母亲的于欢母亲和作为儿子的于欢的

人格尊严——后一种侵犯是一种双重侵犯。推而广

之，杜志浩的猥亵行为，更是对人类家庭和谐、安

宁、纯洁情感的侵犯。他的恶劣行为突破了性伦理

的底线。”[12]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事实中对于主

体、状态和事物表征的形象修辞，对规范诠释的伦

理空间都提供了相当充实的权衡依据。事件中形象

表征的修辞、社会关系的复杂度、乃至对事件基于

证据的重新表述，都可能基于情感而引申出不同的

选择甚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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